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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和意义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明确提出“本市鼓励用能单位与同行业的能源效率先进水平指标进行对比，强化节能管理，实施节能技术改造，优化用能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进一步推进全市节能降碳工作，落实相关工作要求，规范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工作流程，保障节能技术改造奖励资金使用安全，确保改造项目取得成效，起草形成了《北京市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一是申报范围。在交通、市政、农业农村等领域实施的数据中心改造、综合节能、供热系统节能、供配电系统节能、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电机系统节能、就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自发自用、生活热水等，非商品能源）等节能技术改造项目。不含单一外购能源类项目。鼓励上述领域（含非工业产业园区）以综合能源站、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微网等绿色高效供用能方式实施的能源系统节能技改项目。
二是申报条件。申报主体为项目单位或受所有权人委托的实际使用人，或者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项目改造的节能服务公司（存在多家节能服务公司的，须授权其中一家作为申报主体）。只能由上述其中一方作为申报主体。项目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营状况正常。节能服务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营状况正常。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本市行政区域内。
项目改造工程资料真实完整可查验。已完工的生产工艺或设备设施改造工程，改造完成并实现稳定运行1年以上，且项目在改造前需稳定运行1年以上。
项目单位具备较完善的能源统计和管理体系，改造前能耗可统计，至少需有改造前一年、改造后一年完整的能源使用数据。节能改造项目形成的节能量可核实。
项目年节能量100吨（含）标准煤以上。项目未获得过其他市级财政资金支持。
三是奖励标准。节能量奖励资金标准：每形成1吨标准煤/年的节能量，奖励1200元/吨标准煤。节能技改项目奖励资金总额不得超过该项目经认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0%，组织实施单位应对此组织审核论证，如合理，可申请奖励。
四是项目管理流程。项目管理工作流程包括：项目征集、初步筛选、真实性审核、节能量核证。
项目征集。市发展改革委发布项目征集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征集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初步筛选。项目组织实施单位按照“申报一个、评审一个”的方式，对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初审筛选。
真实性审核。包括申报主体的真实性以及申报项目真实性审核。
节能量核证。组织实施单位组织节能量核证工作，包括节能量初审、节能量复核。对于复杂项目，组织实施单位可组织专家开展实地调查、审核论证等。节能量核证结果以初审、复核比对产生，若两者误差在5%以内（含5%），采用节能量复核结果。若大于5%的，组织专家评审判定项目最终节能量。
五是项目公示。市发展改革委对节能量奖励项目公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市发展改革委发布获得奖励项目名单，组织实施单位向申报主体拨付节能量奖励资金。
六是绩效跟踪评价。组织实施单位对获得奖励的节能技改项目运行情况进行不低于3年的跟踪和评价，并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如果获得奖励的节能技改项目，未能继续运行或存在提供材料造假等违规操作，3年内不再支持申报单位提出的节能技改项目，市发展改革委有权收回已拨付的节能技术改造奖励资金。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本办法，积极做好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征集、评审、奖励等工作，引导用能单位深挖节能潜力，充分发挥节能技术改造成效，持续提高能效碳效水平。

